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家長及學生須知  

入學及繳費安排  

 

1. 第一次報讀本中心課程之新生會收取$50 報名費。家長可親身到本中心的接待處繳交學費，明我幼稚

園之學生亦可將報名表格及學費交回班主任。 

2. 本中心只接受現金或支票形式繳交學費，以支票繳交者，抬頭請寫「曉明教育中心」或  「MAPLE 

Education Centre」，並於支票背後寫上學生姓名、聯絡電話及課程名稱。期票恕不接納。 

3. 請於每月 30 日或開課 7 天前繳交下期學費。本中心有權將遲交學費者之學位轉至輪侯名冊而不作另

行通知。本中心收費以每堂及每位學生計算，按該月上課之堂數繳費。 

4. 學生繳費後，本中心將發予收據以茲証明，請即時核對收據上之資料是否正確。 

5. 家長及學生有責任於報讀時清楚上課日期和時間，本中心不會另行通知。 

6. 家長如有需要輪候其他課程時間可到接待處登記，而每個課程只可選擇輪候一個上課時間；另於每一

個新學期留位報名時，家長必須重新輪候及登記。如報名人數眾多，本中心將會以先到先得之形式作

為取錄原則，額滿即止。若學生人數不足或其他特殊原因而令課程取消，本中心將於開課後 7 個工作

天內全數退款給家長。 

7. 由於本中心發給學生的收據可作上課証明書，學生每期出席第一課時須帶備收據，並保留至課程完結

為止。如每期第一堂上課時仍未繳交學費或出示有效之收據，本中心有權取消其學籍。 

8. 所有課程一經報讀，不論上課與否，學費恕不退還，學費及學籍不得轉讓他人。 

9. 家長或學生於報讀課程時將收到家長及學生須知一份，請仔細詳閱內容細則。 

 

上課注意事項   

 

1. 同學必須準時上課，導師有權拒絕遲到之學生進入課室，以免影響學習進度。 

2. 本中心於 2012 年 7 月 18 日起，基於安全理由，為免人多擠擁，家長請於上課前及課堂期間在大堂門

外等候。 

3. 同學應小心保管自己的財物，任何人士於本中心範圍內遺失財物，本中心一概不負責。 

4. 本中心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六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，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，按月收費之課堂將不

設補堂。 

5. 如導師因事請假，本中心有權安排另一位導師代課，不作另行通知。 

6. 本中心有權更改上課日期、時間及地點，亦有取消課程之權利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請假及補課安排  

1. 病假 :  

1.1 所有課程（班際、小組及個別課程〉如因病請假，請於當日兩小時或之前通知本中心安排補課，並 

必須帶備醫生簽署的病假紙到本中心申請，否則本中心將拒絕安排補課。 

1.2 補課只能從本中心所編制的時間中選擇，限補回相同價值或以下之課堂，並於同一個月內補回，如

沒有合適者，本中心只能補以其他類別之課程。學生每課程每月最多可作一次補課，多於一次者                 

恕不接受。 

2. 事假 :  

2.1 班際及小組課程如因私人事故告假，將不獲補課或退款服務。 

2.2 個別課程須於 48 小時或之前通知本中心，否則本中心將拒絕安排補課。 

2.3班際及小組課程如於聖誕及新年，農曆新年及復活節期間請假，家長須於兩星期或之前通知本中心，

否則本中心將拒絕安排補課，其餘假日將不設補課或退款服務。除以上時段外，其餘時間申請事假一

律不設補課或退款服務。個別課程須於兩天或之前通知本中心，否則本中心將拒絕安排補課。  

3.   黑色暴雨警告、八號或更高颱風信號 :  

3.1 班際及小組課程將不設補課或退款服務。 

3.2 個別課程將會安排補課。  

4.  所有暑期課程不論病假或事假，將不獲補課或退款服務。 

5.  常規課程將於學校假期及公眾假期暫停。 

 

颱風及暴雨警告  

 

其他事項   

1. 報讀後如要轉讀其他課程或班別，本中心每次有權收取手續費$100。 

2. 所有課程 (音藝綜合證書課程及英語拼音班除外) 連續學滿六個月及出席率達八成者可申請證書，每

張證書費用為$30。證書一般可在申請後的 14 個工作天內發出。  

3. 請家長或監護人於課堂完結後準時接學生離開本中心（連堂除外），本中心對學生在課堂外之人身安

全，並不負上任何法律責任。課堂完結十分鐘後開始收取額外之托管費用，以每十五分鐘計算，辦公

時間內(晚上七點前)將每十五分鐘收取 $20 之托管費用，不足十五分鐘亦作十五分鐘計算。辦公時間

外(晚上七點後)將每十五分鐘收取 $50 之托管費用，不足十五分鐘亦作十五分鐘計算。  

4. 本中心設有閉路電視，作廿四小時的監察之用，以確保學生之安全。學生在本中心上課的情況、上課

時所拍的照片和作品，本中心有權用作宣傳之用。本中心會透過電子郵件、郵寄或手機短訊等方式通

知家長最新的學校資訊。如不欲收到任何宣傳資料，請立即通知本校職員。 

5. 本中心保留隨時修訂課程優惠之條款及以上細則的最終權利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
  

一號或三號颱風信號 所有課堂照常上課 

八號或更高颱風信號 

課堂會即時停止，學生可於安全的情況下回家。 

如學生選擇留在學校，本校會盡量提供合適的地方讓學生暫避。 

風球除下後兩小時之課堂照常上課。 

黃色或紅色暴雨警告 所有課堂照常上課 

黑色暴雨警告 
正在上課之課堂繼續進行至課堂完畢，未開始之課堂則停課， 

黑色暴雨警告除下後兩小時之課堂照常上課。 




